
渝人社办〔2023〕340号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
关于取消命名部分市级创业孵化

基地（园区）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：

按照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重庆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〔2017〕181号）相关要求，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等11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因不能提供稳定的经营场地、孵化运营困难等原因，不再具备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设立条件，经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主动提交书面申请，所在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初评，市人力社保局复核，现对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等11家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取消命名，并予以公告（名单详见附件）。
附件：取消命名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名单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

2024年1月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取消命名市级创业孵化基地（园区）名单

	序号
	区县
	认定时间
	基地名称

	1
	璧山区
	2014年
	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

	2
	永川区
	2015年
	重庆凤凰湖机器人产业众创空间

	3
	渝中区
	2016年
	重庆U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

	4
	大渡口区
	2016年
	艺度创·文化创意园

	5
	江津区
	2016年
	锦程创业孵化基地

	6
	渝北区
	2017年
	U创跨境电商创业孵化基地

	7
	大渡口区
	2017年
	微托帮创业孵化基地

	8
	两江新区
	2017年
	岛里办公室（金山岛）

	9
	九龙坡区
	2018年
	重庆市精密智能制造孵化园

	10
	永川区
	2018年
	软通动力乐业综合体

	11
	北碚区
	2019年
	重庆两江半导体产学研创业孵化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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